
离异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
    本报讯（通讯员 马超 记者 袁

玮）1月 4日，徐汇区法院适用《民法典》
相关条款，审结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案。徐汇区检察院对该案支持起诉。

王洋与刘月婚后育有一女晓红。

2009年，两人离婚，双方约定晓红随

父王洋生活。女儿初中后，成绩离王洋

预期很远。王洋为此长期殴打晓红，使
其精神和肉体受到严重伤害。去年 8

月，刘月诉至法院，申请变更抚养关系。

案件受理后，徐汇法院第一时间

根据《徐汇区家事审判综合协调解决
机制合作协议》启动协作机制。法官连

续走访属地派出所、区妇联等单位，并
委托家事调查员对案件进行家事调

查。调查员分别走访晓红家，王洋、刘
月居住地所在居委会，认为双方在家

庭环境和抚养能力方面都有较好的抚

养能力，晓红因常被打骂对父亲产生

畏惧心理。法官还在开庭前通过晓红

所在学校，全面调查了解晓红日常学习、

生活状况，当面询问晓红的真实意愿。
2020年 12月，徐汇法院对该案

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民法典》生效
后，合议庭在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真实

意愿的基础上，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的原则，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

八十四条，判决支持刘月要求变更晓
红由其抚养的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尚

未生效。（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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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成功调解一起侄甥代位继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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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邮箱收到一封自

称爷爷的来信， 信中讲述

上周在他家发生的一件让
他苦闷的事， 想听听我的

意见。

那晚 7时多， 爷爷奶
奶与儿子、儿媳、孙子祖孙

三代像往常一样吃晚饭，

聊家常。 爷爷因为孙子的

教育问题与儿媳起了争

执， 儿子和奶奶见状忙劝

架。 气坏了的儿媳将桌上
的菜碗摔在地上， 碎碗片

伤了儿子的手。 吵架声也
惊动了周边邻居， 在邻居

及楼组长等人相劝下，纷
争才平息。

这件事之后， 家里也
失去了平日的欢笑。 深感

失落的爷爷一直在冥思苦
想：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平

时一直教育孙子玩手电筒时不
能照别人，更不能照人眼睛，却不

知道教育他在公众场合手指不

能随便指别人的头、眼、鼻等，尤

其是别人的生理缺陷。 想想孙子

还不懂，自己不该责怪他。

再想想平时一家人团聚的
时间， 也就是每逢工作日下班

儿孙一家来吃晚饭的时候，老
两口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忙里忙

外做给他们吃， 不仅不要他们
交一分饭钱， 而且他们吃完就

走人。孙子都七岁了，从未洗过

一只碗，似乎理所当然。想想儿
子他们上班挺辛苦的， 老人家

也不计较，即便这样，谁能想到

一语不合还会吵成这样。“常回
家看看”那首歌里唱得那么好，

为什么现实生活相去那么远？

事情过去一星期了， 儿子他们

不再来吃晚饭， 爷爷还在反
思：究竟哪里得罪了他们？ 可

能是平时对孙子的教育方式

发生了偏差，比如对于孙子上

学打车， 爷爷一直颇有微

词。 他认为，尽管家里经济
条件允许孩子那么做，但

如果孩子从小就娇生惯养
的话， 艰苦朴素的传统还

要不要提倡了？ 还有一次，

爷爷听到儿媳“教唆”孙子

去向外婆要什么电动玩具，

不久，外婆果真就买了一个
五百多元的智力玩具给孩

子。 这不是培养新一代的
“啃老族”吗？ 说句心里话，

有时没忍住，将不同的看法
讲出来， 不说也就没事了。

但这样换来的家庭和谐相
处能长久吗？真的很为我们

的“下下一代”的将来担忧，

该怎么做才好？老人们期盼

的不就是家庭和谐，子孙成
才么， 最不想看到的是当

自己的孙辈长大后， 只为
了点小事， 就对他们的父

母瞪眼睛拍桌子。 年轻的
爸爸妈妈们，“言传身教”

现在开始做起来还不算晚，

等到你们也老了的时候， 时光

还会再回来吗？

看了爷爷的信，我心里很
不是滋味。 估计儿媳可能是积

怨已久。 对孙子的教育方法，

长辈只能提建议，而不要强加

在子女的头上， 硬要他们接
受。 我只能劝他，对这样脾气

大的儿媳，要注意沟通的方式

和方法，不能以暴制暴。 特别
是火气上来不要讲过头话，他

们现在不来吃饭，是你的一句
“不吃，以后也不要来吃了”的

话造成的，过头话一出口就很
难收回。

我劝爷爷想开点， 晚辈不
来是暂时的， 大家冷静一下也

好。 老人不要把自己的精力都
用在小辈身上，也该自己享受享

受了。 在我的劝说下，爷爷参加
了旅游团，心情好多了。 不久儿

媳在自己父母的劝说下，也回到
了婆家。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本报讯（通讯员 朱永好 姜叶萌
记者 袁玮）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虹口法院适用《民法典》代位继承相关

规定，通过调解方式成功化解了一起
侄甥代位继承的法定继承纠纷案件。

2011 年 2 月，92 岁的王阿婆去
世，其生前未婚、无儿女，父母早已离

世，王阿婆仅有的一个弟弟也先于她

去世。按当时法律规定，王阿婆遗留的

房产无人继承。王阿婆的弟弟王伯育
有王荣、王群、王丽、王坚（1999年死
亡）4个子女，但在当时他们都没有继
承权。王阿婆晚年一直由侄子王荣照

顾。根据《继承法》有关规定，王荣虽尽

到主要扶养义务，也难以继承姑妈全部
房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

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
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

代位继承。按《民法典》上述新规，王荣
等人可继承姑妈的遗产。

去年 12月，王荣起诉到法院，请
求继承姑妈名下的房屋遗产。该案进

入虹口法院诉调对接中心后，被分配

到调解员姚卫民手中，他第一时间电

话联系对方。王荣表示系争房屋将动
拆迁，权属须尽快确定，希望能在

2021年元月中旬前解决纠纷。充分沟

通和释法后，姚卫民提出倒排时间表
并确定了调解方案，约定《民法典》施

行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双方当事人到
法院调解。2021年 1月 4日，王荣与

其他两位当事人如约来到法院，在指
导法官黄凯主持下，姚卫民组织双方

当事人调解。兄妹体谅王荣的辛苦付

出，主动放弃遗产继承权，由王荣一人
继承被继承人王阿婆名下的房屋遗

产，双方当事人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
法院立即出具民事调解书，当场送达

双方当事人。（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硕 记者 江

跃中）“如何立遗嘱才有效？”“无主财
产会归谁？”“什么是意定监护？”“朋

友、机构是否有监护权？”……近日，静
安区法院涉老民事庭庭长杨柳，在静

安区老年维权援助站、共和新路街道
银发盾牌项目法律工作室举办的《民

法典》讲解会上，以案说法，丝丝入

扣，受到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和广大老
年居民的欢迎。

从 2021 年元旦起，《婚姻法》取

消，相关内容进入《民法典》。杨柳从
自己亲历的无数涉老民事案件的真实

经历讲起，阐述了《民法典》中有关婚

姻、财产继承与保护以及监护权等部

分。他表示，《民法典》是从充分尊重当
事人意愿的出发点来立法的，这正是关

键点。
讲解结束，在座的各街镇人员意

犹未尽，抓紧机会，纷纷向杨庭长提问

身边的案例。

江宁路街道问起再婚老人如何
立遗嘱的事，旁边的北站街道立刻讲

了社区一对老年人（再婚）家庭动迁

房如何处理的案例。共和新路街道银

发盾牌项目黄月华接着又回顾了日

前去指导共和新社区一户高级知识

分子写遗嘱的案例，现场互动气氛热

烈。黄月华还向大家介绍了老年维权
援助站实施和提供的服务内容：面对

面法律咨询（每周四上午律师接待，

每周三上午法官流动社区接待）、志

愿者培训、帮老人立遗嘱、庭审观摩
等事项。

据介绍，共和新路街道银发盾牌

项目自 2020年 10月起，先后举行了
两次《民法典》讲座，开展了志愿者培

训、大型法律宣传等活动，大力宣传
《民法典》。

26普法系列情景漫画
管阿姨：北北啊，

怎么了？

邻居北北： 我昨晚和

老公大吵一架， 刚刚

去民政局办离婚。 邻居北北： 本来以为马上

就能拿到离婚证， 谁知道

现在还有离婚冷静期。

管阿姨：这是怕你们因

为“冲动离婚”而后悔。

管阿姨：但如果他赌博、吸毒、

家暴，可以走诉讼离婚，不需

要经过冷静期。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
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
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
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 双方应
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
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离婚冷静期的规定符合婚姻家庭制度的
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完善了我国的离婚制
度，为我国行政部门在登记离婚中适用冷静期
提供了法律依据。离婚冷静期是为了防止冲动
离婚，保障婚姻的稳定，协调当事人和未成年
子女的利益，追求实质正义。 离婚冷静期制度
只适用于协议离婚， 如果碰到重婚、 赌博、吸
毒、家暴等情形，当事人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不需要经过离婚冷静期。

谭芳 （上海市民法典宣讲团成员、上海埃
孚欧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婚姻

家庭法委员会副主任、第四届东方大律师）

《民法典》施行


